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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节 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规划

第 1 条 规划目的

为适应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当前和未来建设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

提高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管理和服务水平，依据国家地名管理的相关

法规和市、区相关规划，结合实际编制本地名规划。

第 2 条 规划指导思想

以国家地名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范为指导，以常州经开

区东方新城建设规划为范围，结合东方新城建设现状和发展目标，对

东方新城当前和未来需要命名的各类人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，通过

编制地名规划，从源头上加强东方新城地名的科学性、前瞻性、计划

性和协调性，做到继承和创新并举，使东方新城地名更加符合地名的

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层次化、系列化要求，从而达到提升东方新城地名

的文化品位，凸显东方新城的历史底蕴、地理特征、经济建设、文化

氛围和社会发展等状况，以及方便社会交往之目的。

第 3 条 规划范围

以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的实际建设区域为本地名规划范围。

第 4 条 规划类别

1.道路

包括：快速路、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。

2.街巷

包括：街、巷、里、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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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桥梁

包括：主干路桥梁、次干路大型桥梁、具有特殊意义的道路桥梁。

第 5 条 规划原则

1.与建设规划同步的原则。地名规划应以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城

建规划为依据，反映规划建设的功能分区、建设特点和发展意图，与

规划建设中的各类实体的分布、结构、景观相吻合，保护、开发、利

用和管理好各类地名，满足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建设发展的需要。

2.统一规划、分别实施的原则。按照地名管理要求和保持整个常

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的协调性，必须统一编制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

各类地名的名称规划，然后按照管理部门、责任单位以及建设进度，

分别、分步实施。

3.保持地名相对稳定的原则。编制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规

划，对规划前的现状地名不宜大量改动，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，特别

对老地名（含古地名、历史地名）的更名更需要慎重。对确与规划不

协调的地名，应按照相关原则、程序进行调整。

4.体现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特色的原则。地名规划要充分体现常

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区域内的自然、历史、经济、地理和时代特征，综

合考虑各相关方面的因素，规划的地名方案应与其特色相协调，增强

地名的历史文化品位和内涵。

5.实用性和超前性原则。地名规划应当适应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

建设的现实和长远需要，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超前性，倡导“系统规

范、雅俗共赏、方便易记”的理念，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。

6．强制性原则。地名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经公布

的地名规划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。通过本规划的实施，实现区域内地

名的有序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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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条 规划依据

1.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53 号）。

2.《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》（2014 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9

号）。

3.《江苏省地名命名更名管理办法》。

4. 民政部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民行发〔1996〕17 号）。

5. 民政部、建设部《关于开展城市地名规划工作的通知》(民发

〔2005〕65 号)。

6. 财政部、民政部《关于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通知》(民函

〔2005〕122 号)。

7. 常州市人民政府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（常政办发（2012）155 号）。

8. 江苏省常州市、区相关规划。

第二节 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现状及存在问题

第 7 条 现有地名的历史渊源

戚墅堰宋时因“世族戚氏卜居”而得名，早称戚墅港，属地武进。

清雍正四年（1726 年）置武进、阳湖两县时属阳湖县辖，辛亥

革命后随武进、阳湖合并归入武进。

1929 年建镇。1947 年武进县始设戚墅堰区，时辖戚墅堰、焦山、

横林、洛阳、芙蓉等 14个乡镇。

1949 年 4月 23 日戚墅堰解放，武进县人民政府设址戚墅堰区芳

渚。5月新的武进县戚墅堰区建立，初辖 10个乡镇，10 月起辖 14 个

乡镇。1952 年另置剑湖区，戚墅堰区专辖戚墅堰至大明纺织厂一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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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市镇地带。1953 年划归常州市，设常州市戚墅堰区，辖 5 个居民

委员会。1960 年改为戚墅堰人民公社，辖戚墅堰、先行、丁堰 3 个

分社。

1961 年复名戚墅堰区，辖戚墅堰、先行 2 个街道。1966 年改称

卫东区，1980 年恢复戚墅堰区名称。

2015 年 6 月，常州市对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，撤销戚墅堰区

和武进区，成立新的武进区。为加快东部地区发展，设立常州经开区，

作为市委、市政府的派出机构，委托武进区管理，武进区将横林、遥

观、横山桥三个镇和潞城、丁堰、戚墅堰三个街道委托给经开区管理。

地域面积 181.3 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约 42万，其中户籍人口 23万。

2019 年 12 月，为进一步理顺市与武进区、武进区与常州经开区

的工作关系，更好释放改革红利和发展活力，市委、市政府对经开区

管理体制进行优化调整，明确从 2020 年开始，经开区所有工作均直

接对应市委、市政府，区域范围内镇、街道由经开区直接领导和管理。

第 8 条 地名命名现状

表 8-1：地名命名现状统计表

类别 区域 数量 通名情况

道路、街巷等名 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 26 大道、路、街等

桥梁设施名 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 16 大桥、桥等

注：另附详表

第 9 条 现有地名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地名的系列化程度不足。地名的系列化是指同类地名在一定范

围或一定方向上，采用含义或来历相同或相近的名称来命名，形成地

名系列，以加强地名的指位作用。但从现有地名看，系列化程度明显

不足，存在同类型地名方向和空间的不一致，有的明显杂乱。如集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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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落名称的使用不分主次、不分方向等。

2.地名的层次化表现不足。地名的层次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，根

据地名的不同规模大小、长短、宽窄，确定不同系列的通名、专名，

形成一定的地名层次，以加强地名的指位作用。但从现有地名看，局

部区域地名通名未按照主、次层次适当分开；专名使用缺乏层次变化，

降低了地名的辨识度。

3.地名的规范性不足。随着地名法规的逐步制定和细化，地名规

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地名命名、更名的规则越来越明确。对此，

现有地名及其标志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问题，譬如有地无名、使用不

规范地名、地名标志缺失等问题，都对地名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产生

了极为不良的影响。

第二章 地名通名、专名采词导引规划

第一节 地名通名的采词导引

第 10 条 道路通名采词导引

1．道路通名的类别

道路通名一般为“大道”“大街”，“路”“街”，“巷”“弄”

“里”等。

2．道路通名的适用范围

（1）“大道”“大街”：适用于红线宽度 50米以上，长度 4千米

以上的主干道路。其中，以通行为主的称“大道”，兼顾商业功能的

称“大街”。“大道”“大街”通名使用需谨慎。

（2）“路”：适用于红线宽度 6 米以上的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

或长度大于 500 米的农村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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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“街”：适用于红线宽度 6 米以上的支路，或长度较短的次

干路及商业道路。

（4）“巷”“里”“弄”：适用于生活便道，通常用于道路红线

宽度 6 米以下的道路。

3．道路地名分段原则

“大道”“大街”指称道路长度在 10千米以上的；“路”“街”

指称道路长度在 6 千米以上的,可以根据方便社会使用和编制门牌号

的需要进行分段指称。“巷”“弄”指称道路以及镇、村级道路原则

上不分段指称。

道路分段指称的具体形式为：使用同一专名，以方位词相区别。

方位词应当置于专名之后，通名之前，如“××东路”“××西路”

等。

为避免与道路分段指称概念混淆，走向相平行的或不相连的两条

道路，如需采用同一专名，不得采用道路分段指称的命名形式，而应

当采用方位词置于专名之前的命名形式，如“北××路”“南××路”

等。

第 11 条 桥梁通名采词导引

1．桥梁通名的类别

桥梁分“桥”“大桥”“立交桥”“高架桥”等，应根据其规模

和功能选用。

2．桥梁通名使用的基本原则

“大桥”为跨度大于 100 米的桥梁，应建设在城市主干道路上；

“桥”应建设在其它一般道路上；

“立交桥”应建设在立体交叉道路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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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架桥”应在地面架空道路上。

不符合本规划要求所使用的通名，要进行调整。

第二节 地名专名的采词导引

第 12 条 地名专名采词的通用原则

1.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专名的采词，应符合国家地名管理相

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。

2.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专名的采词，要反映常州经开区东方

新城历史文化以及当地自然或人文地理特点，通过系列化、序列化、

层次化的专名采词，加强地名的指位性，方便社会使用。

3．移用或重新启用消失的老地名，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

并能与地名规划结构布局的要求保持一致。同时，还应保持与原地名

方位的一致性。

4.禁止以国家领导人名、当代人名、外国人名、外国地名和企业

名、商品名、商标名及其他外来语的音译词语作地名。以历代著名人

物命名的，原则上应符合人物活动的地域范围，且避免直接使用全名。

第 13 条 道路专名采词导引

在地名标准化和地名规划编制过程中，地名采词应注重新生地名

语词文化和实体文化研究，努力创造丰富多彩的具有时代特征、常州

特色的地名文化，其地名专名要符合下列采词导引：

1.主干路专名采词导引：

（1）东西向道路，已命名的有：漕上路、东方东路、东方西路、

潞横路、龙城大道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村落名称命名，如漕上路（漕上村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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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东方东路、东方西路（位于常州市

东部）；

三是以道路起止名称组合命名，如潞横路（原潞城乡—横山桥

镇）；

四是以常州古称命名，如龙城大道（常州古称“龙城”）。

（2）南北向道路，已命名的有：兴东路、五一路、常青路、东

城路、大明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常青路（途经原常青大队）；

二是以道路起止名称组合命名，如东城路（原东青乡—潞城乡）。

2.次干路专名采词导引：

（1）东西向道路，已命名的有：泡桐路、丁剑路、东方二路、

星辰路、山水路、新秀路、潞城街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当地特色植物名称命名，如泡桐路（梧桐树）；

二是以道路起止名称组合命名，如丁剑路（丁堰街道-剑湖乡）；

三是以途经村落名称命名，如星辰路（星辰村）；

四是以寓意性组合词命名，如新秀路（寓意杰出人才涌现）；

五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东方二路（位于常州市东部）、山

水路（位于山水花苑小区旁）、潞城街（途经潞城镇）。

（2）南北向无已命名道路。

3.支路专名采词导引：

（1）东西向道路，已命名的有：先行路、省庄路、民泰路、毓

秀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街道名称命名，如先行路（先行街道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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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以途经村落名称命名，如省庄路（省庄村）；

三是以寓意性组合词命名，如民泰路（寓意国泰民安）；

四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毓秀路（途经毓秀园）。

（2）南北向道路，已命名的有：政大路、华丰路、联丰路、育

丰路、新幼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村落名称命名，如联丰路（联丰村）；

二是以途经村落名称结合寓意性词语组合命名，如华丰路（寓意

常丰村繁华荣耀）、育丰路（寓意联丰村教书育人，培养杰出人才）；

三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新幼路（位于新城幼儿园旁）。

根据保持地名一致性和稳定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及延伸；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按照地名规划原则重新

拟订名称或调整通名层级。

可依据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对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道路、街巷名称，同步列表纳入规划，对

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14 条 桥梁专名采词导引

桥梁名称的专名，应考虑同一条道路上的桥梁或同跨一条河流上

的桥梁，采用同一原则取词，以增强桥名的指位性。

（1）以所在道路名取词；

（2）以所跨河流名取词；

（3）以所在原村落、古迹等历史地名取词；

（4）以规划区域内景观、历史人物、物产等取词；

（5）以桥梁构筑形态、景观功能等取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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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以所在道路名和所跨河流名组合取词；

（7）以寓意性词组取词。

可依据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对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桥梁名称，同步列表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

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15 条 地名派生原则

派生地名须与主地名在地缘上有直接的、紧密的联系，两者在地

理指位上保持一致性。派生地名一般不得再产生次派生地名。

第三章 地名调整优化原则

第 16 条 地名调整对象的确定原则

1.在维护地名总体稳定的前提下，依据地名规划原则对已命名地

名进行局部和个别调整，可调可不调的一般不调。调整对象主要为：

（1）重名、同（近）音；

（2）名称含义存在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问题不适宜保留者；

（3）社会交往使用不便的名称。

2.调整地名必须符合规定程序，进行必要的听证、论证、公示等。

除前述（1）（2）款外，其它地名应充分尊重当地单位、居民意愿。

对社会反映普遍，且沿路单位、市民达成调整共识的，可先行调整。

第 17 条 列入调整地名的优选原则

1.应综合以下诸因素，全面权衡后决定：

（1）名称使用时间的长短（留长舍短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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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名称知名度的高低（留高舍低）；

（3）名称文化沉淀的厚薄（留厚舍薄）；

（4）名称所指实体的规模大小（留大舍小）；

（5）名称所指地理实体门牌编号、周边单位、居民住宅的疏密

（留密舍疏）；

（6）与周边地名的协调（合背）程度（留合舍背）等。

2.条件相近时，靠近中心区域的或审批级别高的地名优先保留。

第四章 地名文化保护规划

第 18 条 保护要求

1.应当加强本区域内的历史地名的保护工作，与历史文化保护规

划、特色小镇规划、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相衔接。

2.应当对本区域内的地名文化资源进行定期调查，做好资料收

集、挖掘、记录、统计等工作。

3.对历史地名实行分级管理，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地名实行分

级保护。

4.应当合理利用本地区历史地名资源，形成地缘文化特质和区域

品牌特征。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历史地名的保护与利用。

第 19 条 保护原则

地名保护应遵循使用为主、注重传承的原则：

1.列入地名规划和保护名录的地名，不予更名；

2.沿用历史地名，应当按照地域就近原则优先采用；

3.禁止在历史地名前后并用其他名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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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指称的地理实体消亡的历史地名，可以就近在现存或者新建的

地理实体的命名、更名中使用。

第 20 条 保护措施

1.对被保护地名和特色地名，应当在适当位置采取挂牌立碑等措

施加以保护和宣传。

2.因城乡建设、改造或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，确需对被保护地名

作出是否保留使用决定的，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主管部门应当科

学论证，采取听证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，并予以公示。

3.因城乡建设、改造或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，确需拆除或者迁移

被保护地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，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有关部门应当

事先会同市、区两级民政部门制定地名保护方案。

第五章 地名标志体系规划

第 21 条 基本要求

1.地名标志是提供社会使用标准地名最直观、实用的形式，也是

方便社会交往指位的重要手段。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范围内的各类地

名，均应设置相应的标准地名标志，是为国家法定标志物，受到法律

保护。

2.常州经开区管委会应及时组织、监督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标准设

置、完善各类地名标志，做到有地就有名，有名就有牌，巩固地名规

划成果，方便社会交往使用。

第 22 条 标准和形式

1.标准地名标志的材质、规格、形式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标准 GB17733-2008<地名标志>》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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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标准地名标志应符合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的历史、文化水准和

品位，做到式样统一标准，并与周边区域相协调。

3.标准地名标志所采用颜色，应符合国家标准的推广要求，如道

路标志牌，南北向采用绿底白字，东西向采用蓝底白字。

4.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除符合国家标准外，其设置形式可以

体现当地风貌。

第 23 条 设置位置及数量

1.道路、街巷地名标志

（1）两条均有中间隔离带的较宽道路，在交叉路口处，两条道

路可各设置 4 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2）两条道路中仅有一条道路有中间隔离带的，在交叉路口处，

有中间隔离带的道路可设置 4 块道路地名标志，没有中间隔离带的道

路只设置 2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3）两条均无中间隔离带的道路，在交叉路口处，两条道路可

各设置 2 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4）丁字路口应在路口顶端中间位置加设 1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5）道路地名标志应布局合理、位置明显、导向准确，若两个

交叉路口之间的间距大于 300 米时，应适当增加标志设置数量。

第六章 规划实施与监督

第 24 条 规划实施

1.广泛宣传。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地名规划，是本区域地名命名、

更名和公开使用的指导性文本，具有法定性、权威性。常州经开区东

方新城有关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、发布地名规划成果，使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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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和社会各界早日了解、熟悉和使用。

2.及时报批。地名规划中的地名名称，仍属未经批准的地名。相

关职能单位应根据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规划建设的实施进度，按照规

定的地名审批权限和流程，同步做好相关地名的申报审批工作。建设

的实际情况有变化的，可以根据变化情况对名称方案进行必要的调

整。

第 25 条 监督管理

1.建立规章制度。各有关行政管理、项目审批、工程建设、房地

产开发等部门，在办理涉及与地名有关的事项时，严格遵守规划的相

关规定，协助做好地名监督、管理工作。

2.加强社会监督。常州经开区东方新城有关部门应监督相关部门

正确使用地名规划中确定的名称方案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

规划中确定的各类地名。发现有不规范使用规划名称的现象，应及时

进行纠正。

3.规范地名管理。规划名称一经批准为标准地名，应及时公布并

设置标准地名标志，并严格按照《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》规定规范使

用。提高各级部门和群众的地名管理法规意识，依法申报、审批和管

理地名，逐步增强社会遵守和维护规划的自觉性，保障规划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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